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及所屬機關學校工程付款作業流程 

提出付款文件 

依契約約定及「臺中市政府教育

局及所屬機關學校工程案件付款

審核作業自主檢查表」所列表件

提出付款，其有監造廠商、專案

管理廠商者，先送監造廠商、專

案管理廠商審查簽認。 

 

審查及簽認 

審查訂約廠商提出之付款文件，

確認符合契約約定後，連同施工

進度報告表送專案管理廠商(如

無則免)及業務單位審查簽認。 

是否符合 

N 退回修正 

Y 
審查及簽認 

由業務單位本權責依「臺中市政

府教育局及所屬機關學校工程案

件付款審核作業自主檢查表」審

查檢視應附表件無誤後，簽會會

計單位依「內部審核處理準則」

之規定審核無誤。 

N 退回修正 

核定 

由業務單位上陳，並經機關長官或

其授權人核定後，由會計單位據以

編製傳票或付款憑單，撥付工程

款。 

Y 

Y 

Y 
N 退回修正 

是否符合 

是否符合 

撥付款項 

 

 

會計單位依核定結果開立付款憑單

或支出傳票。 結束 

 

 

備註：本局所屬機關學校得依實際狀況及契約規定參酌辦理。 


